
鲁 Y77R20 哈弗牌汽车处置项目

拍卖公告

拍卖车辆明细

转让方名称 中化石油山东有限公司

车辆号牌 鲁 Y77R20 车辆类型 小型轿车

使用性质 非运营 品牌型号 哈弗牌 CC7150FM05

发动机号 1605106733
车辆识别代（VIN

）
LGWEE4A46GH283149

注册日期（年月日

）
2016年 8月 31日

行驶里程（公里

）
206647

资产原值（元） 99,435.85 账面净值（元） /

资产评估值（元） 12,700.00（含税） 起拍价（元） 12,700.00（含税）

保留价（元） 12,700.00（含税） 保证金（元） 2,000.00

年检有效期 2026年 9月 交强保险 含

商业保险 2025年 11月 5日 车牌及指标 不含

车辆购置税 无 车船使用税 无

车辆过户区域 R不限 ☐本市过户 ☐异地过户

公告时间 2025年 12月 17日至 2025年 12月 24日（不少于 7个自然日）

展示时间 2025年 12月 17日至 2025年 12月 24日（不少于 2日）

展示地点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鑫江中心 A座地下停车场

预展联系人 （王欢庆+18660007681）

集中报价期 2025年 12月 25日 10:00时至 2025年 12月 25日 11:00时

限时报价期 （2）分钟/周期

加价幅度 （100）元

服务费收费标准
每宗项目收费按成交金额的【2.9%】向买受人收取费用，最低收费不少于

【1,000.00】元

合同签署及货款支

付期限

发布成交结果通知书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签订“车辆交易合同”；买受人

签订“车辆交易合同”之日起 1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货款

标的交付时间 买受人签订“车辆交易合同”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完成货物交割

标的交付地点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鑫江中心 A座地下停车场

备注 无

联系方式 （王欢庆+18660007681）

交易条件与买受人资格条件

与转让相关 、竞买人在公告期间内按规定提交报名登记资料并已交纳保证金（不计利



其他条件 息）,即视为已完成对本项目标的的全面调查了解（包括但不限于查阅由

转让方提供的本项目档案文件），对项目标的情况已充分知晓，认可交易

标的现状。买受人不得以不了解标的状况及资产质量、数量等方面瑕疵为

由要求退还标的物或拒付价款，否则将视为违约，中化商务或转让方有权

扣除其所交纳的交易保证金作为补偿，并保留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

、转让涉及标的过户、变更登记、交割、运输等过程中涉及的税费（含但

不限于增值税、购置税、过户手续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及其他费用由

买受人承担。

、受让要求

1、买受人按照《服务费收取通知单》向中化商务支付交易服务费。

2、买受人未按公告要求时限与转让方签订资产交易合同或未按约定支付

交易价款、交易服务费的，转让方有权终结本次项目交易并另行处置标的

资产。

报名提交材料

1、竞买人为企业用户的，需在平台上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扫描件（

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原件扫描件（加盖公章）。竞买人为自

然人的，需在平台上传身份证原件扫描件（签字）。

2、有资格条件要求的，需在平台上传资格证明文件原件扫描件。

3、竞买人按公告要求提交其他报名材料，并向本项目保证金收款子账户

一次性缴纳保证金。

交易方式

交易方式

网络拍卖

交易从标的起拍价开始竞价，依据加价幅度的正整数倍加价，允许跳跃式

应价。

竞价时间分为“集中报价期”和“限时报价期”两个阶段，集中报价期结

束后即进入限时报价期。限时报价期由限时报价周期组成，在每个限时报

价周期内，如出现新的有效报价，则进入新的限时报价周期；在一个限时

报价周期内如未出现新的有效报价，报价终结。

保证金及服务费注意事项

汇款方式

1、线上汇款账户：

平台“投标保证金”项下生成的虚拟子账户；

2、线下汇款账户：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长安支行

户名：中化商务有限公司

账号：0200003319250001750

交纳注意事项

1、竞买人须于竞价前一日 17:00 前缴纳保证金。企业用户支持线上汇款

（对公付款），个人用户仅支持线下汇款（个人汇款），线下汇款需上传

相关缴纳证明材料。

2、竞买人提交报名之后，进入交易保证金支付阶段必须用竞买人本单位

（人）的银行账户进行转账。

保证金处置方式

一、确认买受人后保证金处置

竞买人经中化商务确认为买受人后，买受人所交纳的交易保证金首先用于

支付中化商务交易服务费用，若有余额，在交易价款转至转让方后，由中

化商务原渠道、无息退还余额。

未成交的竞买人所交纳保证金未涉及不予退还事项的，由中化商务全额、

原渠道、无息退还。



二、交易保证金不予退还的情形

（一）竞买人或买受人提供虚假资料、扰乱报价、恶意串通或其他违反法

律法规，由此导致交易无法正常进行的；

（二）竞买人或买受人通过参与交易获取转让方或交易相关方的商业机密

，侵害转让方或交易相关方合法权益的；

（三）竞买人或买受人违反法律法规或中化商务交易规则，采取不正当竞

争行为，影响公平交易的；

（四）竞买人被确认符合受让资格后，单方退出交易，未参加后续交易程

序的；

（五）竞买人被确认为买受人后，单方拒绝签署交易合同或未按公告要求

时限签署交易合同的；

（六）交易合同签订后，买受人未按合同要求时限足额支付交易价款及交

易服务费的；

（七）竞买人在被确认投资资格或被确认为买受人后，无正当理由不推进

交易的，或无故放弃受让的;

（八）竞买人或买受人违反其在参与交易过程中做出的承诺的；

（九）竞买人或买受人违反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给转让方或中化商务造成

损失的；

（十）其他依据项目公告、中化商务交易规则或法律法规规定不予退还保

证金的情形。

竞买人或买受人有上述行为之一的，所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三、保证金的处置，不影响守约方有权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追究违约方其他

法律责任。

服务费

（1）中化商务有限公司向买受人收取本项目的代理服务费，代理服务费

不包含在成交总价中，由买受人另行支付。竞买人在制定报价时应考虑此

项费用；（2）单包件代理服务费金额按最终成交金额的 2.9%（含税），

每包件最低收费不少于人民币 1000元向买受人收取；（3）代理服务费由

买受人在领取成交通知书前向中化商务先行预交，买受人可将竞拍保证金

转为预交代理服务费；（4）币种：人民币。

中化商务有限公司

zl招标代理签章

中化项目经理签名

2025年 1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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